附件
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干预工作方案
为普及肌少症防治知识和技术，提高本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干预能力，促进老年肌少症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切实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特制定本方案。
一、筛查
（一）筛查对象
年龄≥65周岁的老年人（除安装起搏器者）。
（二）筛查内容
1.个人基本健康信息：年龄、性别、身高和体重。
2.筛查项目：小腿围、握力、5次起坐时间、SARC-F量表。
（三）筛查机构
筛查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筛查机构应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配备接受过老年肌少症筛查技术培训并合格的公共卫生、全科医生或护理等医务人员。
（四）筛查设备
1.多功能电子秒表计时器；
2.标准皮尺；
3.电子握力器。
（五）筛查方法及流程
1.人体测量：采用标准方法测量。

2.肌少症筛查：包括小腿围测量、握力测量、5次起坐时间、SARC-F量表（附件1）。
3.筛查结果判定：①SARC-F≥4，②小腿围异常（男性<34cm，女性<33cm），③握力异常（男性<28kg，女性<18kg），④5次起坐时间异常（≥12s）。
符合以下结果，可判定为筛查异常：①和②中至少1项异常，且满足③和④中至少1项异常。
4.筛查异常者转诊：对筛查异常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30日内转诊至本辖区有诊断能力的医疗机构，填写《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异常转诊单》（附件2）和《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异常登记表》（附件3）。有诊断能力和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在当天予以诊断。
5.催访：未及时就诊的筛查异常者，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30日内负责催访1次。

二、诊断
（一）诊断机构
由具有相应诊断能力和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疗机构承担。诊断机构应具备相应设施设备和人员条件，能满足老年肌少症诊断服务需求。
（二）诊断设备
1.多功能电子秒表计时器；
2.电子握力器；
3.6m步行速度测试场地；
4.简易体能状况测试工具（SPPB）；
5.生物电阻抗（BIA）或可测量全身体成分的双能X射线吸收（DXA）设备。
（三）诊断内容
诊断机构对筛查异常者，进一步开展肌肉量、6m步行速度测试、SPPB评价、其它身体功能和相关基础疾病的综合评估，出具诊断报告，并填写《上海市老年肌少症诊断登记表》（附件4）。
三、干预
（一）干预机构
由具有相应干预能力和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疗机构承担。
（二）干预内容
1.对筛查异常者，开展肌少症营养不良风险和衰弱评估（附件5），进行健康宣教，指导改善不良生活方式，提供营养和运动干预建议/方案，延缓肌少症的进展。
2.对诊断为肌少症的老年人，在健康教育和膳食指导的基础上，开具个体化的营养处方、运动康复处方，并对原发疾病和合并症进行综合治疗管理。
3.对确诊为肌少症的80岁及以上或有其它合并症的老年人，向其说明诊断结果和病情，建议其至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多学科联合门诊（MDT）接受干预。
（三）干预方案
上海市老年肌少症干预方案见附件6。
四、随访
诊断为肌少症的患者，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随访，随访内容同肌少症筛查，并在肌少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记录。各筛查机构可根据实际，结合老年体检、家庭医生服务等开展随访工作。
五、个体结案标准
筛查未见异常、排除诊断、失访原因明确、催访1次仍无结果者，符合上述任意一项即可结案。
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干预工作流程图见附件7。
六、职责分工
（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全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干预的组织协调工作。
（二）各区卫生健康委负责辖区内老年肌少症筛查干预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整合资源，做好相关工作保障。明确转诊医院和区质控中心；合理确定老年肌少症筛查干预服务社区标化工作量标准，探索建立激励机制。
（三）市质控中心负责研究制定肌少症筛查、诊断和干预策略等工作指南；开展肌少症筛查、诊断、干预的业务培训和指导、质量控制和信息管理及分析工作；制定老年肌少症干预的运动建议方案和营养处方；设计制作科普宣传材料。
（四）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市质控中心共同开展业务培训和指导、质量控制和信息管理及分析等工作。
（五）各区质控中心负责辖区内业务培训和指导、质量控制和信息管理及分析等技术指导。
（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老年肌少症社区筛查及相关科学知识的社会宣传和健康教育；对筛查异常者开展转诊、催访工作，对诊断为肌少症的患者开展随访工作；按要求做好筛查异常者的信息管理工作。
（七）各诊断干预机构负责辖区老年肌少症筛查异常者的诊断和干预治疗等；做好确诊患者的信息管理工作。
七、信息管理
（一）档案建立和管理。各相关单位在开展老年肌少症相关工作时，应建立信息档案，记录筛查、诊断、干预等相关信息。同时加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
（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做好老年肌少症筛查的信息管理和报送，及时将筛查异常信息报送至区质控中心。有条件开展诊断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将确诊信息及时报送至区质控中心。
（三）诊断机构。应做好老年肌少症诊断的信息管理和报送，及时将相关数据信息报送至区质控中心。
（四）区质控中心。应做好辖区数据信息的审核和汇总，分别于每年7月10日前、次年1月10日前将半年度和年度工作情况报送至区卫生健康委和市质控中心。
（五）市质控中心。应做好数据审核、汇总和分析工作，并于每年8月10日前、次年2月10日前分别将半年度和年度工作情况上报至市卫生健康委食品处。
附件：1.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量表
2.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异常转诊单
3.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异常登记表
4.上海市老年肌少症诊断结果登记表
5.营养不良风险和衰弱评估表
6.上海市老年肌少症干预方案
7.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干预工作流程图

附件1

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量表
社区：
姓名：
身份证号：
年龄：□□□岁 性别：□男   □女 
一、人体测量
1. 身高：□□□.□ cm；体重：□□□.□ kg 
2. 小腿围：□□.□cm （按要求测量，填写最大值）
3．握力（优势手）：□□.□ kg；□□.□ kg

4．5次起坐时间：□□.□□ s

二、SARC-F量表
	项目
	问题
	得分
	评分

	力量
	您举起和搬运4.5 kg（9斤）的物品有无困难？
	无困难＝0分
轻度困难＝1分
非常困难或无法完成＝2分
	

	协助步行
	您步行穿过整个房间有无困难？
	无困难＝0分
轻度困难＝1分
非常困难，需要协助或无法完成＝2分
	

	座椅起身
	您从椅子或床上起身有无困难？
	无困难＝0分
轻度困难＝1分
非常困难或需要协助才能完成＝2分
	

	爬楼梯
	您爬10个台阶（大约1层）有无困难？
	无困难＝0分
轻度困难＝1分
非常困难或无法完成＝2分
	

	跌倒
	在过去1年里，您跌倒了多少次？
	无跌倒＝0分
1～3 次＝1分
4次及以上＝2分
	

	评价标准：SARC-F≥4分为异常。
	


附件2

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异常转诊单
（第一联筛查机构留存）
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年月日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建议转诊到医疗机构进一步接受诊断。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签字填写日期年月日

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异常转诊单
（第二联 携带至肌少症诊断机构留存）
备注：就诊时须携带本转诊单
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年月日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建议转诊到医疗机构进一步接受诊断。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签字填写日期年月日
附件3

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异常登记表
上海市区街道（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序号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筛查日期
	筛查结果

	1
	
	
	
	
	

	2
	
	
	
	
	

	3
	
	
	
	
	

	4
	
	
	
	
	

	5
	
	
	
	
	

	6
	
	
	
	
	

	…
	
	
	
	
	


注：1.该表用于记录肌少症筛查结果异常的老年人，由筛查机构工作人员填写。
2.筛查结果可以多选。请填写序号：①小腿围筛查异常；②SARC-F量表评估异常；③握力筛查异常；④5次起坐试验筛查异常。
附件4

上海市老年肌少症诊断结果登记表
上海市区街道（镇）诊断机构
	序号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诊断日期
	诊断结果

	1
	
	
	
	
	

	2
	
	
	
	
	

	3
	
	
	
	
	

	4
	
	
	
	
	

	5
	
	
	
	
	

	…
	
	
	
	
	


注：1.该表用于记录老年肌少症筛查异常者的诊断结果，由诊断机构工作人员填写。
2.诊断结果请填写序号：①排除肌少症（否）；②肌少症（是）。
附件5 

营养不良风险和衰弱评估表
一、营养不良风险评估
	指标
	0分
	1分
	2分
	3分
	评分

	食欲及食物摄入
	严重减少
	减少
	没减少
	
	

	体重减少
	＞3kg
	不知道
	1-3kg
	无
	

	活动能力
	卧床或轮椅
	能下床但不能外出
	能外出活动
	
	

	近三个月心理压力或急性疾病
	有
	
	无
	
	

	精神状况
	重度痴呆或抑郁症
	轻度痴呆
	没有
	
	

	*BMI(kg/m2)
	＜19
	19-21
	21-23
	≥23
	

	*小腿围 (cm)
	＜31
	
	
	≥31
	

	评价标准：12-14分——营养正常；8-11分——营养不良风险；0-7分——营养不良


二、衰弱评估
	内容
	评分
	得分

	1. 过去一年体重非有意的减轻超过10斤
	· ≤10斤=0分
· >10斤=1分
	

	 2.过去一周以下情况出现的频率：
（1）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
（2）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
	· 天数<3天=0分
· 天数≥3天=1分
	

	3. 通常每周有没有至少持续步行10分钟 ?
	· 一周内至少一次是持续步行10分钟=0分
· 不满足=1分
	

	4.  *

（1）6米步速测试<1.0m/s；
（2） 或4米步速测试≤0.8m/s；
（3） 或5次起坐测试男性>14s，女性>15s
	进行左侧任一项测试
· 不满足判断条件=0分
· 满足其中任一项=1分
	

	5.  *握力测试最大值：
男性<28kg，女性<18kg
	· 男性≥28kg，女性≥18kg=0分
· 男性<28kg，女性<18kg=1分
	

	评价标准：每项一分，0分为非衰弱；1-2分为衰弱前期；3-5分为衰弱。


附件6

上海市老年肌少症干预方案
一、基本原则
1.早期干预。早期干预能有效延缓肌肉衰减的发生发展。对于筛查异常的老年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尽早开展健康教育、干预指导改善其不良生活方式。
2.个体化干预。老年人健康状况各不相同，干预应该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做个性化方案。
3.科学循证。应参考已发表的专家共识和指南，选择有明确循证医学证据的科学有效方法。
4.多方联动。积极推进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医疗机构加强技术指导，家庭积极参与的干预康复模式，指导老年人养成合理膳食、适当运动的良好生活方式。
二、干预方法
1.营养干预。应用《中国老年人平衡膳食宝塔》指导日常膳食，保证充足能量和蛋白质摄入。当膳食摄入不能满足老年人营养需求应及时进行医学营养治疗和肌肉靶向营养素补充，包括肠内营养、特医食品、特膳食品、肌肉靶向营养（乳清蛋白和/或CaHMB、亮氨酸、维生素D等）。中医食养有益于延缓肌少症发生发展，建议合理应用食药物质。若存在高龄、素食或合并临床疾病，需结合临床状况进行营养干预。相关内容可参考《肌少症膳食营养处方及运动干预中国专家共识（2025）》。
2.运动干预。对于肌少症人群，推荐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平衡运动等多模式组合运动方案，以维持和提高肌肉质量和功能，提高生活和生命质量。制定方案时应考虑运动的频率、强度、时间和方式，科学循序渐进推进。相关内容可参考《肌少症膳食营养处方及运动干预中国专家共识（2025）》。
3.药物治疗。目前尚缺乏肌少症防治的有效药物。对于有严重肌少症或合并其他疾病者应及时转诊至相关医疗机构，在专科医师指导下选择和使用药物治疗。
三、干预步骤
1.开展评估。在干预前应采用规范的营养和运动等评估量表进行评估，了解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运动能力。
2.制定方案。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干预目标，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提高对肌少症防治的认识，建立主动健康生活方式。制定膳食营养处方和运动处方，选择干预方法，确定干预场所，促进肌少症老年人的健康。
3.实施干预。干预应以老年人肌肉量、力量和肌肉功能为中心，注重全面发展；强调健康教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规范应用膳食营养处方和运动干预。
4.效果评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与上级医疗机构密切合作。对于接受干预康复的肌少症老年人，每1-3个月对干预效果进行评定，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目标、方案和方法。
附件7  

上海市老年肌少症筛查干预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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